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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8 段应为:

UN UBRARY 

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

第二委员会的报告(第四部分)

更正

Diatr. 
GENERAL 

事2也飞言

ν32/265/Aàt.3/Corr.1 
19 Decemlter 1977 
CHINESB 
OlUGINAL: ENGLISH 

18. 下列各国代表在表决前和表决后发了言: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、美

利坚合众国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、以色列、埃及、约旦、比利时(代表欧洲经济共同

体九个成员国人葡萄牙、日本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塞浦路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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